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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 2025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 

考试学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的通知》(教港澳台〔2016〕96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

工作的通知》（教港澳台厅函〔2024〕21 号）等文件精神，我校 2025 年继

续面向香港地区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东北财经大学始建于 1952 年，原名东北财经学院，1985 年更名为东北财

经大学，2012 年学校成为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学校地

处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工业、贸易、金融和旅游城市——大连。学校以

“培育卓越财经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是一所突出经济学、管理

学优势和特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

型大学。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引领，加强高水平经管学科群建设，学科实力稳居

全国财经高校前列。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会计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特色

重点学科，数量经济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2%-5%行列；

工商管理学、统计学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A-，进入全国 5%-10%行列；管理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 B+，进入全国 10%-20%行列。近年来，学校学科

实力进一步提升，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统计学 3 个一级学科建设水平居

国内领先地位。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一流本科教育与卓越研究生教育并重，

致力于培养财经特色突出，具有优良品德、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国际视野，

富有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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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才。学校现有在校生近 1.7 万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 10070 人，硕士研究

生 5345 人，博士研究生 910 人。学校有 25 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另有 6 个本科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一流专业覆盖率

高达 75.6%。“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 2.0 基地，学校入选教育部经济学“101 计划”牵头高校。 

学校是国内最早拥有硕士（1981 年）、博士学位授予权（1986 年）的财

经院校之一。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

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 6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均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后流

动站），下设 48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22 个）；有理论经

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

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 10 个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

学位授权点，下设 80 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 25 个）；

有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法律、翻译、

新闻与传播、汉语国际教育、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工程管

理 16 个类别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其中会计、工商管理、金融、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二、报名资格 

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并参加当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的考生均可报名。

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三、招生计划和专业 

2025 年计划在香港地区招收中学文凭考试学生 30 名。招生专业参见《东

北财经大学 2025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专业目录》（附件）。 

四、报名及录取流程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请考生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详

细信息请关注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网上报名系统。 

2025 年 7 月，学校根据考生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参考考生中学期间

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等情况，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进行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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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录取原则 

除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外，学校最低录取标准为“3、3、2、A”，即参加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达到第 3 级及以上，数学科达到

第 2 级以上，公民科达标。 

校长推荐计划的考生最低录取标准为公民科达标，其余三门核心科目的分

数之和须为 8 分（含）以上，且任何一门科目的分数不得低于 2 分（含）。 

专业录取按分数优先原则，结合考生三门核心科目分数和所报专业志愿择

优确定专业，优先满足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 

六、收费标准 

学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高校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同校

同专业学生相同。 

学费收费标准： 

（一）会计学、金融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

税收学、经济学、经济统计学专业 5720 元/生·学年； 

（二）商务英语专业 5100 元/生·学年； 

（三）法学、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4800 元/生·学年； 

（四）萨里国际学院工商管理、财务管理、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60000 元/生·学年； 

 （五）国际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8000 元/生·学年；参加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的学生在国外就读期间学费以学生出国当年外方大学公布的国际学

生收费标准为准，学生需考虑到外方大学学费可能上涨及汇率变化的风险。 

（六）其他专业 5200 元/生·学年。 

 住宿费：学生原则上与内地学生统一安排住宿，住宿费为 1200 元/生·学

年。 

 其他费用：参照内地学生收费标准执行。 

 收费标准如有变化，依据物价主管部门最新批文执行。 

七、奖学金设置 

学生在读期间可申请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学校各类

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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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一）入学与体检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考生持加盖高校公章的新生入

学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新生入学通知书上的规定为准。新

生入学后，根据学校安排进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学资格；仅

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不受限专业。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有出入境证件

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至少有效期一年。 

（二）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 号）以及

东北财经大学相关制度进行管理。 

（三）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东北财经大学向毕业生颁发毕

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将授予其学士学位。 

（四）如遇上级部门政策变化，以新政策为准。 

（五）本简章由东北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简章内容

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规定不一致时，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九、联系方式 

学校全称：东北财经大学 

学校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116025 

学校网址：https://www.dufe.edu.cn 

本科招生网：https://zs.dufe.edu.cn 

电子信箱：student@dufe.edu.cn 

电    话：+86-411-84710258  +86-411-84710259 

传    真：+86-411-84738600 

微信公众号：东北财经大学招生办公室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东北财经大学招生办 

港澳台招生咨询 QQ 群：851185448 

 

附件：东北财经大学 2025 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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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财经大学 2025年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 

专业目录 

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授予学
位门类 

学制 

1 经济学院 020101 经济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2 经济学院 020109T 数字经济 理科 经济学 4年 

3 统计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理科 经济学 4年 

4 财政税务学院 020201K 财政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5 财政税务学院 020202 税收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6 金融学院 020301K 金融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7 金融学院 020302 金融工程 理科 经济学 4年 

8 金融学院 020303 保险学 理科 经济学 4年 

9 金融学院 020304 投资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10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

院 
020305T 金融数学 理科 经济学 4年 

11 金融科技学院 020310T 金融科技 理科 经济学 4年 

1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13 法学院 030101K 法学 文理兼收 法学 4年 

14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050262 商务英语 文理兼收 文学 4年 

15 人文与传播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文理兼收 文学 4年 

16 人文与传播学院 050303 广告学 文理兼收 文学 4年 

17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

院 
071201 统计学 理科 理学 4年 

18 统计学院 071202 应用统计学 理科 理学 4年 

19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

院 
080717T 人工智能 理科 工学 4年 

20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

院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科 理学 4年 

21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101 管理科学 理科 管理学 4年 

2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科 管理学 4年 

2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理科 管理学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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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招收专业 专业限制 
授予学
位门类 

学制 

24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理科 管理学 4年 

25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120103 工程管理 理科 管理学 4年 

26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120104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理科 管理学 4年 

27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1K 工商管理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28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29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0 工商管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1 会计学院 120203K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2 会计学院 120203K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

向）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3 会计学院 120204 财务管理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4 会计学院 120207 审计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5 会计学院 120208 资产评估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6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7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8 萨里国际学院 120201KH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
学）（与英国萨里大学

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39 萨里国际学院 120204H 
财务管理（中外合作办
学）（与英国萨里大学

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40 萨里国际学院 120901KH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
学）（与英国萨里大学

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41 国际商学院 020101H 

经济学（中外合作办
学）（与加拿大西安大
略大学国王大学学院合

作办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42 国际商学院 020301KH 
金融学（中外合作办
学）（与英国奥斯特大

学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经济学 4年 

43 国际商学院 120203KH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
学）（与英国奥斯特大

学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44 国际商学院 120203KH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
学）（与澳大利亚科廷

大学合作办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 4年 

 

招生专业说明： 

1.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与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办学）、财务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与

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办学）、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与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办学）三个专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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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不出国模式，符合中外双方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颁发东北财经大学的学历、学位证书和英

国萨里大学的学位证书。 

2.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与英国奥斯特大学合作办学项目）、会计学（与英国奥斯特大学

合作办学项目）两个专业为“4+0”双学位模式，学生在东北财经大学完成学业，并符合中外双

方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可申请获得东北财经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国外

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国外大学学位与学历证书为一份证书）。符合项目规定学术标准，

并达到出国语言水平的学生可自愿申请在大三学年赴英方大学学习一年然后于大四学年回国完

成学业或在大三学年赴英方大学学习两年。 

3.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合作办学项目）为“3+1”模式，学生须在

国内学习三年，在语言和课程成绩达到外方要求后，将在国外合作大学完成最后一年专业课程

学习；按照项目要求完成学业并符合中外双方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获得东北财

经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国外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国外大学学

位与学历证书为一份证书）。学生在就读期间如因课程或语言成绩未达到出国要求，或因个人身

体、家庭等原因提出不出国申请，经批准可继续在东北财经大学学习；学生在完成学业并符合毕

业与学位授予条件后，可申请获得东北财经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与学士学位证书。 

4.经济学（中外合作办学）（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国王大学学院合作办学项目）学位颁发

具有两种形式：第一，双学位形式。学生在完成前两年国内阶段学习后，如果符合项目规定学术

标准并达到出国语言水平，可自愿申请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按照项目要求完成学业并符合中

外双方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获得东北财经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

证书和国外合作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国外大学学位与学历证书为一份证书）。第二，单学

位形式。学生在国内学习，在完成学业并符合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后，可申请获得东北财经大学

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 

5.商务英语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的注册会计师方向和国际会

计方向、萨里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国际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习期间部分课程采

用英语授课；其他专业入学后外语课程均为英语。 

6.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按照 ACCA 方向培养，学习期间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授课，执行独

立的教学计划。该班除收取正常学费外，合作方还收取部分英文资料费、注册费、6门免试课程

的学分认证费和 3门国际统考课程的考试报名费等项费用。具体事宜请咨询 0411-84710448。 

7.专业名称后括号内的内容为该专业培养方向及专业说明，毕业证书专业名称按专业标注，

无括号内说明内容。 

8.以上专业目录由学校按照 2024年招生专业初步设定，仅供参考。2025 年如有变动，以上

级教育主管部门最新审批和东北财经大学本科招生网最终发布、确定的专业目录为准。未尽事

宜请关注东北财经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s://zs.dufe.edu.cn）。 

 


